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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信息]
多方会审    集思广益
我们在坚持改革原则和把握医改政策基础上，从我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医疗消费水平实际出发，依据调研测算，综合考虑财政、企业和个人的承受能力，借鉴兄弟地市的做法，近期制定出《福州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

为了使方案更加切实可行，按照市医改领导小组要求，市医改办采取召开专题座谈会和上门征求意见等形式，征集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对我市医改方案的意见和建议。7月16日至21日分别在市总工会、市卫生局、市直机关党工委、市人大、市政协召开五场专题座谈会，征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区医改办主任、医疗机构负责人、机关干部、企业厂长（经理）、职工和离退休人员等各界人士的意见。8月12日至17日分别到市财政局、市医药局、市经委、市卫生局和市委老干部局，上门征求这些部门对医改方案的修改意见。

市人大、市政协、市委老干部局和离休老干部极其关心我市医疗保险实施方案的制定工作。市人大、市政协组织进行认真审议，离休老干部顶着酷暑，准时到市委老干部局，逐条逐句对医改方案进行研究分析。各有关部门和各界人士也以极大的热情、高度负责的精神和我们共同探讨方案的修改意见。市总工会多次召开调研会，听取职工代表的意见，市经委也专门召集了各类企业领导专题座谈，为我们提供许多有益的意见和建议。

我们从各方面收集到的意见和建议，进行认真的分类分析，对医改实施方案认真反复地进行修改，数易其稿，力求拿出一份符合国家政策和市情民意的方案。

[国内动态]           
三个新医改配套政策出台

为确保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健康运行，劳动保障部、卫生部、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财政部、中医药局等部门近日又联合出台了3个医疗改革配套办法。

这些办法是：《关于加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用结算管理的意见》、《关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诊疗项目管理的意见》和《关于确定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设施范围和支付标准的意见》。
在出台这3个医疗改革配套办法之前，有关部门已经出台了另外3个配套办法。至此，我国医疗改革配套办法达到6个。
6个配套文件的主要内容是，从三大方面对强化医疗服务管理，加强基金支出管理作出规定，概括起来就是“三、二、一”。所谓“三”，是指《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用药范围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诊疗项目管理的意见》和《关于确定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设施范围和支付标准的意见》3个文件，对基本医疗保险实行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和医疗服务设施范围“三个目录”管理作出了规定，明确了基本医疗保险的服务范围和标准。所谓“二”，是指《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零售药店管理暂行办法》，对基本医疗保险实行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药店“两个定点”管理作出规定。所谓“一”，是指《关于加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用结算管理的意见》，对各地制定科学合理的医疗保险费用结算办法提出指导性意见。

[他山之石]

在[结合]上下功夫

6月1日，湖北孝感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实施办法》全面实施。谈及医改方案制订的原则，孝感市市长曹世估说：“国务院在医改《决定》中要求各地‘结合本地实际，精心组织实施。’我们就是要做好‘结合’的文章，只有‘结合’紧密了，方案才可行。”

据了解，孝感市着重在以下几个问题上做了“结合”的文章。

个人帐户分年龄段、在职与退休记入不同的缴费比例。他们对30岁以下、30至39岁、40至49岁、50岁以上4个年龄段的在职职工，分别按18%、22%、26%、30%的比例记入个人帐户，考虑到退休人员收入较低、医疗消费较多的实际，规定退休人员单位缴费部分按65%记入个人帐户。这样设计，从参保人群的整体来看，单位缴费划入职工个人帐户的平均比例为33.4%，与国务院医改《决定》的要求是相符的。

统筹基金支付的“起付线”与“封顶线”，照顾了低收入职工和多病职工。他们确定：市本级参保职工年缴费工资高于上年度的社会平均工资的，一年内首次住院起付标准为500元，第二次（含以后）为400元；参保职工年缴费工资低于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的，一年内首次住院起付标准为400元，第二次（含以后）为350元。这一规定适当照顾了低收入职工，是比较切合实际的。

对超过“起付线”后个人自付的比例，他们规定：参保职工在三级医院住院，医疗费用达到起付标准线以上至3000元、3000至5000元、5000至1万元、1万至2万、2万元以上的，个人分别按12%、14%、16%、10%、8%的比例负担，比前两年试点时个人负担比例均降低了8至6个百分点；退休人员在各费用段的自负率均比在职职工自负率低4个百分点，照顾到了退休人员年老多病、过去个人帐户无积累的特殊情况；对参保职工在一、二级医疗机构住院的，规定自负率比在三级医院低2个百分点，这有利于合理利用卫生资源，引导患者向一、二级医疗机构合理流动，减少浪费，促进卫生机构内部配套改革及社区服务工作的开展；规定住院期间进行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疗费用个人自负率为30%，转往外地住院费用自负率比市内高10%，这有利于控制统筹基金的不合理支出。

对困难企业的参保问题，他们根据各个困难企业的不同情况，分别采取不同的办法。如先让其参加住院医疗保险，按4%缴费的过渡办法参保等；企业因停产、半停产等原因按时足额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确有困难的，可以申办缓缴手续，但缓缴期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

孝感市对违背或模范执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各项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药店、参保单位和个人，分别作出了处罚与奖励的一系列详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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